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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- Q&A (1060606) 

Q1：推動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的目的與宗旨為何? 

A1：交通部公路總局推動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的目的主要有四點。其

ㄧ是因為交通環境改變，以臺北市為例，土地面積約271.8平方

公里，但是在臺北市登記的小客車數，已經從101年的675,228

輛，增加到105年的718,400輛，成長約6%。其二是希望可以改變

國人取得駕照卻欠缺獨自於道路駕駛能力與信心，以及普遍不敢

上路情境。其三目的在讓我國的駕照能與國際接軌，因目前各國

駕照採「平等互惠」、「相互承認」趨勢，國際先進國家小型車

考照大多已實施道路駕駛考驗，例如歐盟、美國、澳洲、日本、

新加坡、韓國，而德國、葡萄牙、奧地利就因我國未實施道路考

照而無法取得駕照互換待遇。其四是希望總體提升交通安全，並

矯正不良駕駛行為，例如:闖紅燈、闖平交道、超速、轉彎變換

車道不打方向燈、下車未做二段式開門等行為，希望透過道路駕

駛考驗引導駕訓班教學，矯正不良駕駛行為。 

Q2：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的效果評估為何? 

A2：交通部公路總局推動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效果評估，最主要是希

望可以提升整體交通安全，並矯正不良駕駛行為。臺灣每年約有

30萬人參加小型車駕駛執照考照，而其中約90%皆是由駕訓班受

訓結業取得駕照，預期推動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，透過考驗引導

教學，將可提升大部分駕駛人的安全駕駛行為，並降低違規率。 

Q3：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期程，何時正式實施? 

A3：交通部公路總局自101年即開始擇績優駕訓班推動小型車試辦道

路駕駛考驗，並自105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階段試辦道路駕駛考

驗，106年5月1日起則正式施行「筆試+場地考+道路考」考照方

式。 

 

Q4：前述10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政策，在監理

所站以及駕訓班實施的期程是否不同? 

A4：個別報考的民眾在監理所站參加小型車考照，自106年5月1日起

即必須適用「筆試+場地考+道路考」考照方式，通過筆試以及場

考及格後，並在監理所站指定之考驗路線實施「道路考」。至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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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駕訓班團體考照的民眾，以106年5月1日起開訓的班期適用

新制，經過5週訓練期後，通過筆試以及場考及格後，並在駕訓

班之考驗路線實施「道路考」，及格即可取得駕照。 

 

Q5：現行小型車考照規定，筆試通過但是路考未及格者，得於下次申

請考驗時免考筆試，其免考期限為1年。新制上路後，有何改變? 

A5：小型車考照新制上路後，維持筆試通過但是路考未及格者，得於

下次申請考驗時免考筆試，其免考期限為1年。依據新修訂之

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」第65條規定，小型車場考及格但道路駕駛

考驗未及格者，於下次申請考驗時免考場考，其免考期限也是1

年。 

 

Q6：新制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與原考照制度有何差異? 

A6：新制「場地考+道路考」共分二大部分。 

ㄧ、場地考驗：仍保留現行場地內考驗科目倒車入庫、平行路邊

停車、曲線進退、鐵路平交道、換檔穩定測試及上下坡道等為基

本駕駛能力測驗，另增加行駛前檢查及起駛前動作，促使駕駛人

養成良好習慣。 

二、道路駕駛考驗：就是實際上路考驗，於監理單位指定之考驗

路線實施，路線長度原則以3~3.5公里為範圍。考驗科目包括交

岔路口、行人穿越道線、路邊臨時停車、變換車道、路口轉彎、

迴車等項目。 

 

Q7：有關小型車試辦道路駕駛考驗之考驗用車是否有保險?保險內容

如何? 

A7：各監理站以及駕訓班考驗用車執行道路駕駛考驗任務，為保障應

考人、考驗員、考驗車及第三人、車保險，故除現行規定投保之

強制汽車責任險外，另增加第三人責任險、車內應考人及考驗員

保險(乘客責任險)及車損險等，且規劃投保較高的保險額度做為

保障。 

保險內容包括：應考人傷害險保額至少新臺幣(下同)五百萬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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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；主監考及待考人員保障部分，第三人責任保險乘客體傷責任

附加條款，每人理賠至少五百萬元以上；第三人責任保險，不含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，每人傷害理賠最高三百五十萬元以上，

財損部分五十萬元以上。 

 

Q8：現行法規規定一般開車用路人聞有幼童專用車、校車、身心障礙

者用特製車或教練車時，應予禮讓。而新制小型車考照在實際道

路考驗時，是否也有相關規定? 

A8：為提升新制道路駕駛考驗作業安全，新修訂之「道路交通安全規

則」第101條規定，明定汽車駕駛人遇執行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

中之考驗用車時，應予以禮讓，以避免交通事故。 

 

Q9：新制道路駕駛考照明定，汽車駕駛人遇執行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

中之考驗用車時，應予以禮讓，但是一般開車用路人如何判定執

行道路駕駛考驗中之考驗用車? 

A9：為提醒其他用路人留意考驗中之考驗用車，維護考驗相關人員及

其他用路人之安全，依據新修訂之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」第66條

規定，執行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之考驗用車，應加掛標示「道路

駕駛考驗中」之標識牌，以警示其他用路人。 

道路駕駛考驗用車之標識牌參考圖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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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0：道路駕駛考驗中如發生交通事故，責任歸屬問題？ 

A10：交通部業已修訂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」第65條之1，自中華民國

106年5月1日起，申請小型車駕駛執照考驗之路考，應實施場考及

道路駕駛考驗。道路駕駛考驗已為法令規定之路考方式而符合法令

規定上路，當發生事故相關之民事理賠，由保險公司協助處理相關

事宜；至發生事故相關之刑事責任，兩造雙方為主要對象，應釐清

事故之肇因，才能建立相關之責任關係。另外，考驗用車皆會裝置

監視錄影設備，於考驗過程中錄影錄音以利事故責任釐清。 

 

Q11：道路駕駛考驗中如發生交通事故的標準處置流程？ 

A11：本所業依照公路總局規定成立「道路駕駛考驗事故爭議及協處小

組」，該小組成立之目的係小型車路考新制施行後，倘於辦理道路

駕駛考驗時發生交通事故案件，負責聯繫、指揮、通報等相關作

業。而事故處理除依據「考驗用車輛執行道路駕駛考驗事故處理流

程圖」，道路駕駛主考人員須即時通報駕訓班及監理所（站）外，

貴班（站）亦應依照本所「道路駕駛考驗事故爭議及協處小組作業

計畫」立即通報相關單位，並派遣人員至現場協助處理事故事宜；

至事故爭議發生後端有關民、刑事、行車事故鑑定處理流程，則依

「考驗用車輛執行道路駕駛考驗事故爭議處理流程圖」處理。 


